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法治和社会环境建设推 进 方 案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推进高台县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夯实法治基础，优化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与居民幸福感，根据中共高台县委、高台县人民政府印发的《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高发〔2025〕15号）通知要求，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法治和社会环境建设推进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推进方案。
一、重点任务
（一）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落实维护政治安全工作机制，维护战略通道安全，坚决守住暴恐事件“零发生”底线。深化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全力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有序。
牵头单位：县委政法委
责任单位：县公安局、巷道镇、城关镇
（二）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设“红石榴”讲堂，紧盯关键节点，加强校园内部排查，严防传播渗透。
牵头单位：县委统战部
责任单位：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巷道镇、城关镇
（三）持续深化平安建设。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提高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能力，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四级七天”调解法，深入推进县、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常态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健全重点人员服务管理机制，强化心理服务疏导和预警干预，严防发生个人极端案事件。
牵头单位：县委政法委
责任单位：县委统战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司法局、县民政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巷道镇、城关镇
（四）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加大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等的力度，确保群众更安宁。加强校园安全，落实校园周边早晚高峰勤务和“护学岗”制度，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大基层公共区域、机构场所及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视频监控建设力度，做好重点部位、重点区域视频监控缺位补点，全面提升基层整体防控效能。
牵头单位：县公安局
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县住建局、巷道镇、城关镇
（五）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重大活动安全风险评估，健全完善公共安全风险滚动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强化公共事件应急预警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县级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切实提高应急管理队伍快速反应和协同应对能力。加强消防安全防控体系建设，逐步为各居民小区、村委会、便民市场等配备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持续开展“飞线充电”问题整治，有效防范消防安全问题。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强化路面执法管控，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巷道镇、城关镇
（六）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谋划开展好“九五”普法规划，建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长效化机制，推进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推动全县法治宣传工作体系建设，广泛开展“线上+线下”的普法宣传活动，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显著提升。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网络平台“三大平台”建设，加强镇、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法学会基层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加强对群众的法律援助，提升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牵头单位：县司法局
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巷道镇、城关镇
（七）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持续推进法治高台建设，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稳定，切实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持续完善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法律监督制约体系，健全案件评查、执法检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督办等机制，推动政法干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持续推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推动全县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监督能力建设，紧盯重点执法领域开展专项联合监督，增强行政执法监督合力。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减证便民力度，普及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自动办”，有效提升法治便民服务水平。
牵头单位：县委政法委
责任单位：县司法局、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应急管理局、巷道镇、城关镇
（八）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进资源、力量下移，使基层人财物事权相匹配，确保基层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积极探索“基层党建+”等有效实现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全面推行“包抓领导+社区党组织+共建单位+群众代表”四方联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道德讲堂”等活动，深入开展农村高额彩礼、殡葬领域专项治理行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见贤思齐、崇德向善。
牵头单位：县委社会工作部
责任单位：县委政法委、县民政局、巷道镇、城关镇
（九）全力维护公民权益。真心关爱群众，不断丰富和加强民生服务供给，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高台”工程，进一步细化联系交流、走访探视、帮办实事等措施，协同相关单位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工作，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有保障。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
牵头单位：县民政局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巷道镇、城关镇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法治和社会环境建设工作对提升我县综合发展水平、增强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把法治和社会环境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切实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深化法治和社会环境建设工作中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按照《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及本方案要求，细化落实工作举措，健全工作推进机制，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全面落地见效。
（三）形成工作合力。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抓住难点，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协同推进任务落实。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探索群众参与的新途径、新办法，发动广大群众参与，让广大群众从中受益。
（四）精细整理资料。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相关工作资料的收集整理汇总工作，严格对照《高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标体系（2025版）任务分解表》，指定专人负责指标体系相关图片、视频、文字材料的归档工作，按规定及时报送全面、详实、规范的测评档案材料，确保材料申报及时准确、不出纰漏。
（五）营造浓厚氛围。要坚持线下线上齐发力，发挥好各单位对外宣传载体及新媒体作用，全面深入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大意义和部署要求，深入宣传报道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相关工作动态、成效和先进典型，大力营造法治和社会环境建设的浓厚氛围。
